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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編纂 ]後，本集團成員公司與本公司關連人士之間的以下交易將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章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相關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將成為本公司關連人士並已與本公司訂立將於 [編纂 ]後構成本公
司持續關連交易的交易之訂約方：

名稱 關連關係

東莞拓晨實業投資
有限公司
（「東莞拓晨」）

東莞拓晨由廣東駝馱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
該公司由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單一最大股東吳先生擁有
約47.96%控制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條，東
莞拓晨為吳先生的聯繫人，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東莞市推備網絡科技
有限公司
（「東莞推備」）

東莞推備由廣東駝馱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全資擁有，而
該公司由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單一最大股東吳先生擁有
約47.96%控制權。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條，東
莞推備為吳先生的聯繫人，故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蘇州工業園區
嘉寶精密機械
有限公司
（「蘇州嘉寶」）

蘇州嘉寶由蘇州市歐邁泰克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全資
擁有，而該公司由嚴福星先生（吳先生配偶的兄弟）擁
有95%控制權。吳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兼單一最大
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條，蘇州嘉寶為本
公司的被視為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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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全面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

1. 租賃物業（東莞拓晨）

本公司已與東莞拓晨訂立物業租賃協議（「物業租賃協議」），據此，本公司同
意向東莞拓晨出租位於中國的若干辦公區域作辦公用途。租金乃由訂約方經公
平磋商後並參考可資比較物業的現行市場租金釐定。

物業租賃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及進行，且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將低於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
東莞拓晨自本公司租賃物業將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
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2. 採購及供應產品及服務（東莞拓晨）

本集團預期將繼續 (i)不時按本集團可能的需求向東莞拓晨及其聯繫人採購
輔助工程物料、勞務及其他服務（「由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及 (ii)不時按
東莞拓晨可能的需求向東莞拓晨及其聯繫人供應輔助工程物料、勞務及其他服
務（「向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

採購由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的代
價乃由本集團與東莞拓晨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經參考（其中包括）該等產品及
服務的市價。採購由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
服務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81條，鑑於 (i)東莞拓晨及東莞推備均受同一控制，為廣
東駝馱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廣東駝馱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由吳
先生控制約 47.96%；及 (ii)本集團與東莞拓晨及東莞推備各自之間的產品及服務
採購及供應屬類似性質，據此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須合併計算。由於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不論是單獨計算或合併計算）將低於0.1%，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採購由東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
莞拓晨供應的產品及服務將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
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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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購及供應產品及服務（東莞推備）

本集團預期將繼續 (i)不時按本集團可能的需求向東莞推備及其聯繫人採購
輔助工程物料、勞務及其他服務（「由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務」）；及 (ii)不時按
東莞推備可能的需求向東莞推備及其聯繫人供應輔助工程物料、勞務及其他服
務（「向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務」）。 

採購由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莞推備供應產品及服務的代價
乃由本集團與東莞推備經公平磋商後釐定，當中經參考（其中包括）該等產品及服
務的市價。採購由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莞推備供應產品及服務
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81條，鑑於 (i)東莞拓晨及東莞推備均受同一控制，為廣
東駝馱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而該公司由吳先生控制約 47.96%；及
(ii)本集團與東莞拓晨及東莞推備各自之間的產品及服務採購及供應屬類似性質，
據此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須合併計算。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的所有
適用百分比率（不論是單獨計算或合併計算）將低於 0.1%，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採購由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務以及向東莞推備供應的產品及服
務將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4. 供應產品及服務（蘇州嘉寶）

本集團預期將繼續不時按蘇州嘉寶可能的需求向蘇州嘉寶及其聯繫人供應
機器人相關產品、勞務及其他服務（「向蘇州嘉寶供應的產品及服務」）。

向蘇州嘉寶供應產品及服務的代價乃由本集團與蘇州嘉寶經公平磋商後釐
定，當中經參考（其中包括）該等產品及服務的市價。

向蘇州嘉寶供應產品及服務乃於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
更佳條款進行，且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計算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將低於 0.1%。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向蘇州嘉寶供應產品及服務將獲全面豁免遵
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